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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8_AF_89_E8_c36_50988.htm 第二十六条 在行政诉讼

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应当

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

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

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第二

十七条 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一）证明起诉符合

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 （二

）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

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

而造成损失的事实； （四）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

事项。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人民法院准许

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 （一）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

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 （二）

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

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 第二十九条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权调取证据： （一）原告或者第

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供了证据线索，但无法自行收集而申

请人民法院调取的； （二）当事人应当提供而无法提供原件

或者原物的。 第三十条 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

行为合法的根据： （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 （二）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

集的其他证据。 第三十一条 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

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



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 被告在

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

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